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决议及召开二00 一年度股东大会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二 00 二年四月五日
上午九点在深圳市赤湾港赤湾石油大厦十一楼第五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六名，
实际出席会议四名，另两名董事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讨论作出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二 00 一年度董事长业务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二 00 一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三、审议通过公司二00一年度财务决算方案,并将其提交二00一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二 00 一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 

本公司二 OO 一年度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依照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之净利润为 86,829,223 元（以下简称“境内审计利润”），经罗兵咸永道
会计师事务所依照国际会计准则审计之净利润为 73,824,569 元（以下简称“境外
审计利润”）。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按
如下方案进行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 

1) 按二 OO 一年度境内审计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计 8,682,922 元； 

2) 按二 OO 一年度境内审计利润的 5%提取法定公益金，计 4,341,461 元； 

3) 按二 OO 一年度境内审计利润的 25%提取任意盈余公积，计 21,707,306 元； 

4） 二 OO 一年度境内审计利润和境外审计利润在分别提取上述法定盈余公积、
法定公益金和任意盈余公积后，剩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分别为 52,097,534
元和 39,092,880 元，按孰低原则向股东分配。   

以二 OO 一年末总股本 381,517,000 股为基数，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 1.02 元
（含税），共计 38,914,734.00 元； 

境内审计利润和境外审计利润分别剩余 13,182,800 元和 178,146 元结转下
年度。 

5) 二 OO 一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分配预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二 00 二年度利润政策为： 
1． 预计二 00 二年度利润分配的分配次数为一次； 
2． 公司二 00 二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按公司章程提取法定公积金和公益金，加  

上公司未分配利润后，分配比例不低于 60％； 
3． 股利分配形式采用派发现金，或送红股，或两者相结合； 
4． 根据以上分配政策和当时实际情况，由董事会提出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为本公司二00二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提请二00一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七、审议通过续聘北京海问律师事务所何斐、周卫平律师为本公司二 00 二年度法 
律顾问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决定接受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推荐，提名王芬、范肇平、韩桂茂、袁宇辉、刘章
俊、郑少平、田俊彦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请本公司二 00 一年
度股东大会选举(王芬、范肇平、韩桂茂、袁宇辉、刘章俊及郑少平简历见公
司 2001 年年度报告摘要，田俊彦简历附后)； 

九、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决定给予每位独立董事每年 6 万元的津 
贴。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以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
所需费用，在公司据实报销。该津贴标准尚待二 00 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审议通过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的 

议案,并将章程修改稿提交二 00 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原章程： 
第九十三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 
修改为： 
第九十三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                     
修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

条。 
原章程： 
第九十八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

举产生或罢免。 
修改为： 
第九十八条    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或罢

免。            
修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原章程： 
第一百一十二条  公司设立三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得由下列人员担任： 

（一）公司股东或股东单位的任职人员； 
（二）公司的内部人员（如公司的经理或公司雇员） 
（三）与公司关联人或公司管理层有利益关系的人员。 

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二条   公司设立四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得由下列人员担任： 
（一）公司股东或股东单位的任职人员； 
（二）公司的内部人员（如公司的经理或公司雇员） 
（三）与公司关联人或公司管理层有利益关系的人员。 

修改依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一百一十二条。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二 00 一年度股东大会会期及议程安排意见的议案，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二 00 二年五月十日（星期五）上午 9：00 
（二）会议地点：深圳市赤湾港赤湾石油大厦十一楼第五会议室 
（三）会议主要议程为审议如下议案: 
1.审议董事会二 00 一年度工作报告； 
2.审议监事会二 00 一年度工作报告； 
3.审议本公司二 00 一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4.审议本公司二 00 一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5. 审议二 00 一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方案； 
6. 审议更换二 00 一年度 A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审议聘请二 00 二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审议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9. 审议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事项的议案； 
10.审议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1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报告。 
（四）出席会议的对象： 
1. 截止二 00 二年 4月 23 日（星期二）交易结束时在深圳证券结算公司登 

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A、B股）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可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五）会议登记办法：   
公司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和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除出示该类证件外，还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的授权委托
代理人除出示该类证件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持有效证件于 2002 年 5 月 9 日上午 9:00 至
下午 5:00 到深圳市赤湾港赤湾石油大厦 1110 室登记，异地股东可以持上述证件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均以 5月 9日下午 5:00 以前收到为准。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公司地址：深圳赤湾港赤湾石油大厦 11 楼 
邮编：518068 
联系电话：(86)755-6817355 6694620     联系人：裴姜媛、何颖班 

       传真：(86)755-6684117   E-mail: szchiwan@public.szptt.net.cn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二年四月九日 

附：田俊彦简历 
田俊彦，男，41 岁，获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7 年赴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现为博士研究生。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副教授。自 1996 年起先后任职于南山集团企业管理部和研究发展部，现任南山集
团研究发展部总经理。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女士/先生代表本人参加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二 00 一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___________委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 
代理人签字：___________代理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号：_______委托人持股数：A/B 股__________股 
委托时间：二 00 二年    月    日 
有效期：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二 00 二年四月五日
上午十一点在深圳市赤湾港赤湾石油大厦十一楼第五会议室召开。应到会监事三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二人,另一名监事委托其他监事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二00一年度董事长业务报告； 
2. 审议通过公司二 00 一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审议通过公司二 00 一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4．审议通过公司二 00 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讨论研究了关于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的方案，决定第四届监事会由五 

人组成。其中三名由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山集团”）委派，两名由本公司员工民主选举产生。鉴于黄传奇



先生、余利明先生（简历附后）和黄惠珍女士（现任监事，简历见公司
2001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接受南山集团委派，本届监事会同意提名他们
作为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提请本公司二 00 一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公司
员工已民主选举产生张宁先生（现任监事，简历见公司 2001 年年度报告
摘要）、聂琦先生（简历附后）担任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00 二年四月九日 
 

附：黄传奇先生、余利明先生、聂琦先生简历 
黄传奇先生，37 岁，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法国布尔可涅大学机械

工程博士学位、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航空系博士后。现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副总
裁，曾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航总局规划科技司司长助
理，中国民航总局适航司总工程师。 

 
余利明先生，39 岁，于 1982 年毕业于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及后获中国复旦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颁发硕士学位、亦为该院博士学位研究生。曾于 1987—1988 
年在荷兰鹿特丹港及 Delft,IHE 研究院进修。于 1984 年加入招商局集团，在建筑
业、港口管理、策略管理、资产收购和业务合并方面有丰富经验。 

 
聂琦先生，40 岁，硕士，曾长期在蛇口招商港务有限公司工作，1997 年调入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任助理总经理等职，现任港务本部副总经理和深圳赤
湾港运粮食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 
 


